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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婦女人身安全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一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貳、地點：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執行秘書慈玲紀錄：林春燕 

 

肆、出、列席人員：許教授春金、王律師如玄、洪教授文玲、林教授燦章、林教授明傑、盧教

授映潔、陳教授志龍、現代婦女基金會姚副執行長淑文、教育部訓委會何

常務委員進財、司法院陳孟瑩、法務部孟檢察官玉梅、周科長輝煌、黃科

長志忠、台灣更生保護會陳漢文、本部警政署王科長炳煌、本部性侵害防

治委員簡簡任秘書慧娟、王專員淑奐、張組長秀鴛、祝編審健芳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議題： 

議題一：對於性罪犯在獄中無法治療或治療經高危險評估後，判定為高危險群，是否需要比照

美國實施高危險連續性罪犯法案，或德國之安全管束處分，對該加害人繼續施以高度

監控或監禁，提請討論。 

一、與會人員發言要點： 

法務部檢察司孟檢察官玉梅： 

（一） 針對刑法九十一條之一有關強制治療、鑑定的時點，法務部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所召開之會議中已有共識，性侵害加害人治療及鑑定的時間應在判決確定後

進行。至有關性侵害加害人強制治療的程序應規範在刑法、監獄行刑法或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一節，法務部將再邀集各司處研議，對於本會所檢送之法律修正意見

亦將列入討論。 

（二） 目前因國內相關環境尚未健全，尤其缺乏標準化的評估鑑定機制及執行治療機

構，暫不適合再另定高危險連續性罪犯法案（SVPA），以免造成將來執行上的困境。 

盧教授映潔： 

德國安全管束處分類似我國保安處分，屬刑法中的一章，因涉及剝奪人身自由，

所以須經由法院裁判，且可與刑罰併科。另德國在監獄行刑法中規範性罪犯入獄

前先在類似我國調查收容中心接受評估及分監，需要治療的性罪犯才送往治療監

禁所（類似司法病監）施予治療。因此支持本會研擬的修法方向，將鑑定的時點

放在判決確定以後，惟在執行面上各機關應如何銜接配合需要再審慎評估考量。 

林教授明傑： 

（一） 對性罪犯的治療包括獄中治療及出獄後的社區治療，有關獄中治療部分，建議參

考美國經驗，將性罪犯的鑑定改在判決確定後，實際施予治療時間則在假釋之前

進行，同時應設立專監或專舍來執行性罪犯治療；至於社區治療的部分則依據我

國目前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來辦理。 

（二） 美國SVPA的精神係針對刑期已屆滿但經評估仍有危險性之性罪犯由郡檢察官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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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申請民事監護裁判，目的是取得合法繼續監禁有危險性的性罪犯，期限不定，

目前美國已有十七州施行該法案，根據統計平均每個個案被監禁的時間約三年

多。SPVA 法案是否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美國聯邦法院最近一次的判決認為 SPVA

是一種處遇（treatment）非刑罰（penal）。 

（三） 針對赦免、假釋期滿或刑期屆滿者建議由法院（民事或刑事）裁定接受治療輔導

令，以達到強制的目的；另對於在保護管束期間者，建議觀護人善用保護管束令

的權責，命加害人遠離誘發其再犯之物品或場所，降低其再犯率。 

許教授春金： 

原則支持本會所擬之刑法九十一條之一修正方向；另認為對性罪犯的態度應採治

療處遇傾向，而非僅是處罰，建議目前先朝修正相關法令規定努力，不需要另訂

SVPA。 

陳教授志龍： 

（一） 澄清自由刑本質上是一種隔離，以所犯罪行應負擔之責任來量刑；保安處分則是

個別性的，含有治療的概念，針對人格特質上有危險性的人給予適當處遇，以避

免再危害其他人。建議法官在觀念上先拋開自由刑與保安處分先後執行的既有成

見，正視性罪犯的特殊性，考量在特定專監合併執行保安處分及自由刑之可行性。

建議現階段首要工作應是針對相關法律規定做整套修正，同時將鑑定及治療制度

的建置一併列入修正。 

（二） 有關性罪犯出獄後需要持續被監控的問題，建議未來修法時可以參考家庭暴力防

治法中關於違反保護令罪由民事庭裁定的做法。 

王律師如玄： 

（一） 支持對性罪犯的規範先縮小範圍，執行一段時間後再視情況檢討是否有擴大的必

要之精神。 

（二） 澄清當初制定刑法九十一條之一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八條之緣由，基於所有

性罪犯都應該治療，及考量現有人力及治療的成效，故於刑法九十一條之一規範

法官在裁判前應送鑑定，後因有法官反映刑前鑑定有提早洩漏心證的問題，且對

於執行鑑定的醫療院所亦造成很大壓力，現同意改採兩階段判決，即先由法官判

決確定有罪再送鑑定，依鑑定結果再裁判有無治療之必要。至於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十八條規定是基於考量受刑人出獄後若能盡快安定下來，相對再犯的比率會

降低，所以該法條的精神是基於輔導協助性侵害加害人適應社會生活的立場，而

非純粹治療的概念。 

（三） 贊成對高危險連續性罪犯另訂專法，如美國的 SVPA，以便繼續監控高危險性罪犯，

但有關評估鑑定的標準應一併列入討論。 

法務部矯正司周科長輝煌： 

（一） 自八十三年四月開始對性罪犯進行獄中治療以來，總計五、四七一個性罪犯中，

有一、六二六人係鑑定後須治療者，由醫療小組定期到獄所施以治療，至於其他

未參予治療的性罪犯，亦由監獄內的輔導小組加強輔導。另有關治療內涵標準化

的問題，日前法務部已邀集相關單位，設計出一套規範系統，提供台北、台中及

高雄三個獄所使用。 

（二） 國內目前並無制定 SPVA 法案的急迫性，建議先從實務執行面的缺失改進做起。 

洪教授文玲： 

（一） 刑前鑑定與判決確定後再送鑑定的本質應不同，前者係為法官量刑的參考，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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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未來施予治療的依據，因此未來在修法時是否要完全取消刑前鑑定或許應再

考量。 

（二） 期待修正刑法九十一條之一的規定，以彌補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八條有關

性侵害加害人之治療及輔導在執行上缺乏強制力的問題，若依目前所擬建議修正

條文來看，恐怕效力亦有限。 

（三） 建議有關刑法九十一條之一的修正條文文字應可以再精簡。 

（四） 建議針對性罪犯假釋出獄前的評估結果應予分級處遇，並分別施予社區治療或強

制隔離等。 

現代婦女基金會姚副執行長淑文： 

（一） 支持刑法九十一條之一的修正方向，採判決確定後再送鑑定，以達到讓性侵害加害

人儘速入監的目的。 

（二） 針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八條規定建議在修法時應增加經評估鑑定需要治療者

施予治療之相關規定。 

（三） 若現行體制即可達到讓性罪犯接受治療及監控的目的，則沒有必要再另立專法。 

林教授燦章： 

（一） 贊成在判決確定以後再送鑑定。 

（二） 對於是否需要另立 SPVA，建議需要再評估美國施行 SPVA 後，其再犯率為何？以及

了解目前法務部保護司針對假釋後的性罪犯處遇情形而定。 

台灣更生保護會陳漢文： 

（一） 建議可比照交通事故鑑定委員會方式，成立專職的鑑定單位，以提供法官參酌。

建議維持審前鑑定機制，以利法官在判決宣告時即併同宣告治療處分，既符合罪

刑法定主義之精神，同時也可以解決被判處拘役或罰金者的鑑定問題。 

（二） 認為目前尚無需要另應專法，建議先修正既有的相關法律規定即可，例如，對於

鑑定的問題可修正為經法官裁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得送鑑定，鑑定結果供法官參

考。 

司法院刑事廳陳孟瑩： 

（一） 對於本會擬修正刑法九十一條之一的意見：贊成將鑑定放在判決確定以後，惟對

於保安處分未定期限似乎過於空泛，且有侵害人權之虞，應再審慎評估；另有關

令入相當處所接受治療的規定亦須考慮適當場所之量及人力問題等。 

（二） 保安處分與自由刑可否併進應再考慮矯正機構的執行問題。 

（三） 有關假釋的問題，基於調整觀護人的職掌較為容易，建議可從提升觀護人的素質

做起。 

法務部保護司黃科長志忠： 

說明假釋後的性罪犯在觀護體系的處遇情形：性罪犯假釋後，地檢署會提供相關資

料給性侵害防治中心，在其保護管束期間，觀護人可以共同來監督其接受治療及輔

導教育的情形，惟實際上觀護人因人力不足，且通常是有責無權，因此監督的效果

有限，且一旦過了保護管束期間，觀護人即喪失拘束力。 

二、主席結論： 

本次會議討論的重點並非在於相關法律條文之修正，而是針對我國是否有必要對高危險連

續性罪犯訂定特別法，如美國的高危險連續性罪犯法案（SPVA）。與會者多認為國內現階

段的環境暫不適合特別另立專法，其理由包括現行相關配套措施如評估鑑定的標準及流程

尚未建立，以及執行層面上仍有諸多障礙等，因此現階段主要還是先就目前相關法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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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療鑑定流程、標準等進行通盤檢討。 

 

議題二：我國建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與公告制度」之可行性如何？ 

一、與會人員發言要點： 

陳教授志龍： 

若對性侵害加害人採公告制度，建議對公開的資訊要有遮蓋，且對不同的人員要

設定不同程度的開放訊息。 

林教授燦章： 

對性侵害加害人建立預警機制十分有必要，儘管性侵害加害人經過診斷及治療處

遇，但實際上對預防再犯的效果仍十分有限，目前警察系統雖有所謂治安人口管

制，但無法針對性罪犯達到監控的目的，因為有關行蹤方面的監控目前仍難以落

實，故目前所能做的僅有靠社會防衛系統的建立，達到保護社會大眾的目的，因

此對性侵害加害人施行社區公告制確有必要。 

台灣更生保護會陳漢文： 

公告制恐有違反人權的問題，建議再審慎評估考量。 

司法院刑事廳陳孟瑩： 

鑒於過去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兒童福利法公告制度的執行效果有限，質疑未來

針對性侵害加害人的實施公告後所能達到的效果，且對於登記制度恐有妨害人權

的問題建議應再審慎評估。 

法務部保護司黃科長志忠： 

鑒於一般受刑人出獄後要回歸社會已充滿困難，擔心施行公告制以後對受刑人而

言又將是另一項障礙，且基於人權的考量，建議再評估施行公告制的可行性。 

警政署王科長炳煌： 

贊成對性侵害加害人施行公告制度，理由是公告制度可以提供法律依據給警察單

位執行治安人口訪查，且可做為對被害人防治部分的法律依據。 

二、主席結論： 

有關我國是否要建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與公告制度，與會者有正、反不同的意見，基

於性罪犯的特殊性，再犯危險性高，且鑒於社會公益的保障，對於性罪犯的社區監控確有

其必要性；惟全面性的社區登記或公告不免有危害性侵害加害人基本權利之虞，故本會針

對此議題將再收集相關資料進行研究。 

 

柒、散會。 


